
河海大学公共实验平台场地申请流程（水流大厅） 

符合条件的实验项目：国际、国家或省部级重点重大项目，单项物理模型合同经费 150
万元，且在学校科研管理系统正式立项。

项目（合同）负责人提交《河海大学公共实验平台场地使用申请表》，附上项目合同复印
件和实验方案。（纸质材料交到管理楼207，电子材料发送至yqgs@hhu.edu.cn）

实验平台处大仪管理科审核

实验平台处处务会审议

审批通过

项目（合同）负责人按《牛首山科技园水流试验大厅场地使用计费细则》，预缴场地使用
费、水电费、垃圾清理费

大仪管理科安排项目进场

项目结束后，大仪管理科测算实际费用，项目组清理模型和垃圾

项目（合同）负责人缴清相关费用，退场

 

 

 


